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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核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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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簽核 

ㄧ、名詞定義： 

（一）、電子簽核模組中的各資料夾之名詞定義 

1.「收件夾」：需要您進行簽核或處理的簽呈。 

2.「進行中文件夾」：呈現您送簽或經手過的未結案公文目前簽核狀況，可清楚知道現在簽呈在哪位簽核   

者手中，也可先行查看已簽核者所留下的意見。 

3.「結案夾」：當您送簽或經手過的公文結案後，將保留一份於夾案夾中，還可進一步依您慣用的方式， 

自訂資料夾進行歸檔。 

4.「草稿夾」：為您儲存的未發送簽呈。 

5.「垃圾桶」：欲刪除的簽呈可直接刪除或先放置於垃圾桶中。 

6.「退件/抽單夾」：進行中的簽呈被簽核者“退件”，或由送簽者自行“抽單”後，該簽呈將中斷流程且移 

至退件/抽單夾。 

7.自建「自建資料夾」：可依個人慣用之歸檔方式，自行建立資料夾，再將原「結案夾」內之公文，移至

自建的資料夾，以方便尋找及管理。 

 

（二）、設定簽核流程時，各種簽核屬之定義： 

1.「簽核」：簽核人員擁有同意與否的權限，同意可將簽呈送往下一個簽核流程，不同意則可退回之前的

程序重審或中斷流程。 

2.「會簽」：會簽人員僅可加註意見，無表達同意、不同意的權限，且每個會簽人員會同時收到該簽呈，

待每個會簽人員表示完意見後，簽呈將回到「送出會簽者」，讓送出會簽者可綜合各意見且作出決策後，

再送往下一個簽核流程。 

3.「串會」：串會人員如同會簽僅可加註意見，無同意、不同意的權限，但簽呈會有順序的遞送給串會人

員。(例如：文件需送先送給 A 人員，待 A 表達完意見後才送交 B 人員給意見，此時 A 人員即設定為會

簽人員，B 人員即設定成串會人員。) 

4.「交辦」：簽呈跑完簽核流程後，可指定交辦人員來執行，所以交辦必須安排於簽核流程的最後方，也

由於交辦的公文已完成簽核流程，所以交辦人員僅可確認交辦，無退簽權限。 

 

 



 

 

（三）、簽核者審閱簽呈時，各種簽核狀況之定義 

1.「同意」：簽核者同意該簽呈內容，並將簽呈送往下一個簽核者，如無下位簽核者則簽呈結案。 

2.「分文」：此選項適用於當簽核者只是需將此份簽核分配至負責單位或具有核決權限者手上，以繼續進

行簽核流程 (EX：各單位分文桌)。分文者應熟知該簽核為何者的職務範圍，且在簽核的流程上不具同意

與否權限，當整份簽核流程結束時，分文者也會顯示於流程中。 

3.「呈上級決行」：當簽核者對於簽呈內容沒有相當之決定權或難以表示同意與否時，可以選取「呈上級

決行」，由下一位簽核者來核決且繼續簽核流程。 

4.「不同意(退 OOO 重審)」：簽核者不同意該簽呈內容並予以駁回，可選擇將簽呈退回流程中某位已簽

核過的人員來重審，此選項下該簽呈並未中斷流程，經重審修改後，將依原先設定之流程繼續進行簽核。 

5.「不同意(退回原發文者並中斷流程)」：簽核者不同意該簽呈內容並予以駁回，且將簽核直接退回給原

發文者並中斷簽核流程，該簽呈將被移至「退件/抽單夾」，如欲重新送出該簽呈內容，則需重新送簽。 

6.「同意送會簽人員」：當下一流程為設定將簽呈送往會簽人員時，此選項才會開啟，完成後簽呈將送往

各會簽人員，且各會簽人員加註意見後，簽呈將回到「送出會簽者」。 

備註：「會簽者」與「交辦對象」由於不具簽呈內容同意與否權限，只可加註意見或備註，並無上述各

簽核選項。 

 

 

 

 

 

 

 

 

 

 

 

 

 

 

 

 

 



 

 

二、新增簽核流程： 

（一）、如何使用電子簽核 

1.點選畫面上方「電子簽核」，即進入電子簽核的頁面中。 

2.電子簽核的介面設計，以及使用邏輯，與電子郵件的概念一樣，左方是簽呈資料夾，右方是簽呈     

列表，點選簽呈主旨，就會出現簽呈內容。 

 

 

 

 

 

 

 

 

 

（二）、新增簽核 

發送一份簽呈，請先點選「新增簽核」，系統另開視窗，依據指示，完成四大步驟後，即可送出一份電子

簽呈。 

 

 

 

 

 

 

 

 

步驟 1： 

1.選擇表單、填寫主旨。 

2.設定簽核期限：系統自動預設值普通件。【亦可自選天數，請點選月曆圖示】 

3.選擇重要性(速別)：普通(6 天)、速件(3 天)、最速件(1 天)。 

4.按「下一步」。 

 

 

 

 

 

 

 

 

 



 

 

步驟 2： 

1.於簽核表單中寫內容。 

2.或附加檔案。 

3.或引用已結案之簽呈。 

4.按「下一步」。 

 

 

 

 

 

 

 

 

 

步驟 3： 

1.決定簽核流程，從成員名單中選擇簽呈人員。 

2.若需加選簽核人員，請按「順序」欄位中的「+」。 

3.若需刪除簽核人員，請按「順序」欄位中的「-」。 

4..選擇簽呈人員的屬性：簽呈、會簽或是交辦。 

5.跟催：設定跟催時間，系統會自動發出電子郵件提醒簽核者。 

6.開放加簽/會簽：勾選後於簽核程序中，簽核者可以選擇加簽/會簽的人員。 

7.按「完成」，假單立即送出。 

 

 

 

 

 

 

 

 

 

步驟 4： 

電子簽呈送出後，系統自動帶出簽呈編號，點選下方「關閉」即可關閉此視窗。以後只須於原視窗左方

的「進行中文件夾」，即可查詢最新簽呈進度。 

 

 

 

 

 



 

 

 （三）、儲存尚未完成發送的電子簽呈 

1.編輯一份新簽呈時，若未編輯完成可先儲存。 

 

 

 

 

 

 

 

 

 

2.未發出的簽呈會被儲存在「草稿夾」中。 

3.下次要發文時，請至「草稿夾」，點選簽呈主旨，即可立即編輯該份簽呈了。 

 

 

 

 

 

 

 

  

（四）、套用舊簽呈來發一份新簽呈 

1.發出簽呈時，你也可以套用一份曾經使用過的簽呈，來加速你的編輯作業。 

2.先從簽呈資料夾中，找到適當的簽呈，點選主旨開啟簽呈內容，再點選右上方的「套用此簽呈」。 

3.再依據步驟，刪改內文，即可快速發出新簽呈。 

 

 

 

 

 

 

 

 

 

 

 

 

 

 



 

 

（五）跳簽 

1.發文時，會簽可加條件，ex.超過 N 小時未回覆，可跳過。簽核選擇會簽人員時，也會出現"會簽條件：

超過 N 小時未回覆意見，可跳過"的選項。 

 

 

 

 

 

 

 

 

 

 

 

三、簽核流程： 

 （一）、同意簽核 

1.當別人發出簽呈給你，你會在「收件夾」中看到待簽文件。 

 

 

 

 

 

 

 

 

2.點選簽呈主旨，打開內文，你可以修改表單內文，也可以上傳附加檔案，或是寫下你的意見。 

3.點選「同意」，按最下方的「完成」，隨即完成同意簽核；也可在右方加入手寫簽名，簽名欄右下方的

垃圾桶可將簽名清除。 

 

 

 

 

 

 

 

 

 

 

 



 

 

 （二）、不同意簽核 

1.當別人發出簽呈給你，你會在「收件夾」中看到待簽文件。 

2.點選簽呈主旨，打開內文，你可以修改表單內文，也可以上傳附加檔案，或是寫下你的意見。 

3.點選「不同意」，按最下方的「完成」，該份簽呈隨即被退回到原發文者。 

 

 

 

 

 

 

 

 

 

 

 

 

（三）、未簽核的流程可刪減。 

1.在簽核的過呈中，簽核的主管發現簽呈不需經後續人員簽核，可將流程刪除。 

2.於簽核流程中，點選”－”，可刪除下一關簽核人員。 

 

 

 

 

 

 

 

 

 

 

3.刪除後，簽核人員即刪除。 

 

 

 

 

 

 

 

 

 



 

 

4.於表單資料庫，有勾選「人員鎖定」時，在簽核的過呈中，即不可刪減該人員簽核的權限。 

 

 

 

 

 

 

 

 

 （四）、會簽 

1.當你於收件夾中收到待簽呈件，你並非是簽核者，而是會簽者時，請開啟簽呈內容。 

2.於下方意見欄填寫意見，按「完成」，該份簽呈隨即被送出。 

3.會簽者只是意見提供者，所以並不提供「同意」、「不同意」等功能。 

 

 

 

 

 

 

 

 

 

 會簽下可增加串會功能： 

1.會簽：會簽人員無表達同意、不同意的權限，且會簽人員會同時收到該簽呈。 

2.串會：串會人員無表達同意、不同意的權限，但是簽呈會有順序的遞送給串會人員。 

(例如：文件需送先送給 A 人員，待表達完意見後才送給 B 人員給意見，此時，A 人員即設定會簽人員，

B 人員即設定串會人員) 

3.於流程中，先設定 1 筆會簽人員，再於會簽人員下方點選”+”，增加下一關，此時，屬性即可點選”串

會”功能，以下圖為例，當文書組長會簽完畢後，該文即跑至 jennyho 供填寫意見，填寫完畢後系統才會

將該簽核送給 tommy 填寫意見，完成後系統再依下方流程順序送簽。 

 

 

 

 

 

 

 

 

 



 

 

（五）、簽核時新增會簽者 

1.當你正在簽核一份文件時，你可以選擇先行會簽給其他人，等其他人都會簽完成後，你再繼續簽核流

程。 

2.打開一份待簽文件，於「簽核流程」欄位中，點選「會簽」，就會新增一筆空白的簽核人員，再選擇簽

核人員的姓名。 

3.按下方「完成」，該份簽呈就會被送出至會簽者的收件夾中，等所有會簽者均回覆意見後，此份簽呈會

再次回到你的收件夾，可繼續該簽呈的流程。 

  

 

 

 

 

 

 

 

 

（六）、簽核時新增加簽者 

1.當你正在簽核一份文件時，你可以選擇將此份簽呈再傳遞給其他人簽核，我們稱之為「加簽」。 

2.打開一份待簽文件，於「簽核流程」欄位中，點選「+」，就會新增一筆空白的簽核人員，再選擇簽核

人員的姓名，再設定右方為「簽核」屬性。 

3.點選「同意」，再按下方「完成」，該份簽呈就會被送出至加簽者的收件夾中。 

 

 

 

 

 

 

 

 

 

 

 

 

 

 

 

 

 

 



 

 

（七）、暫存(鎖定) 

1.當你正在簽核一份簽呈時，你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並不急於馬上就送出該份簽呈，你可以選擇將此份

待簽呈「暫存」。 

2.被「暫存」的簽呈，別人於「進行中文件夾」，並不會看到你編輯修改過的樣子，當你真的把簽呈完成

送出後，他人才會看到你修改過後的完整簽呈。 

 

 

 

 

 

 

 

 

 

 

 

 

（八）、交辦 

1.若你收到的簽呈是「交辦」狀態，那表示該份簽呈正等著你去處理交辦，而非簽核同意或是不同意。 

2.當你處理完後，請點選「交辦完成」，該份簽呈才正式走完簽核流程。 

3.被「交辦」者，一定是整份簽核流程的最後一關。但是同一份簽呈，可以設定多位「交辦」者。 

 

 

 

 

 

 

 

 

 

（九）、簽呈結案後再加選公開對象。 

1.請開啟結案簽呈，點選”增加公開對象” 

2.選擇需公開的人員，確認後，被公開的人員於”結案夾”內即呈現此份簽呈。 

 

 

 

 

 

 



 

 

（十）、退簽 

1.簽核可退簽核給之前簽核過的關卡，並以下拉選單顯示。 

2. 當簽呈有問題需要退簽時，簽核人員可直接選擇需送給哪一關人員重新處理，此時簽呈不會中斷流

程，且可保留原始簽核的資料。 

 

 

 

 

 

 

 

 

 

 

 

（十一）、退稿呈現 

公文退回後，原承辦人可於電子簽核收件夾內看到此公文，並可繼續修改內容、加設簽核流程，或逕行

抽單！此處所填寫理由也會寄出通知信給相關簽核人員！ 

抽單 

 

（十二）、抽單功能 

1.發文者，於簽呈尚未結束前，可以將該份簽呈「抽單」。 

2.點選進行中文件夾，勾選要抽單的文件，再點選抽單，即可將此簽呈抽回。 

3.被「抽單」之簽呈，會回到原發文者的「收件夾」，原發文者可以「刪除」該份被抽回之簽呈。 

4.原發文者使用「抽單」功能， 系統會自動發出郵件提醒已經簽核過的成員。 

 

 

 

 

 

 

 

 

 

 

 

 

 

 



 


